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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文化和旅游
部等14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
露营旅游休闲健康有序发展的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避免在没
有正式开发开放接待旅游者、
缺乏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和违
规经营的私设“景点”开展露营
活动。

网红“野景点”如何治理？
记者发现，部分地方也在尝试
将其转化为文旅景点。中国旅
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对具备
开发条件的景区，要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社会公共服务，
回应公众对文旅的需求，并把
安全放在第一位。

“要加强对自媒体、社交平
台的管控，清理违规推荐‘网红
路线’的内容，从传播源头予以
防范。”西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教授把多勋说，“野景点”附近
要增加风险提示，设立警示牌，
部署智能监控系统对重点区域
实时监测。

法律和安全知识普及也必
不可少。江门市应急救援支队
森林消防大队大队长陈志强
说，要通过短视频等渠道加强
宣传教育，提高民众安全意识，
普及相关法律后果和安全知
识；一些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
真实案例，可以制作成相关警
示片。

方耀新建议，探索完善执
法与惩戒机制。可对多次违规
者实施信用惩戒，并提高对违
规行为的罚款标准。由于救援
往往会耗费大量公共资源，应
探索实施有偿救援制度，由违
反规定进入“野景点”的游客承
担部分救援费用。

“秘境”何以成险境？
警惕“野景点”藏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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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后旗乌盖苏木东乌盖沟上游突发山
洪，将在此露营的一行13人和4辆车冲
走，致12人遇难；8月初，在广东惠东县
白马山一处网红“野景点”，6名游客被
水冲走，其中5人遇难；今年4月，浙江省
仙居县南峰街道一辆越野车在“野景点”
落水，造成2人遇难……

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媒体上受欢迎
的“网红打卡地”，不少是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禁入的区域。比如，今年8月，6名

“驴友”在广东江门古兜山野游探险，此
处是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未经批
准不得擅自闯入。

江门古兜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主任方耀新说，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相
关规定，自然保护区实行分区管控，分为
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违规穿越核心
区和缓冲区将被行政处罚。“每年违规进
入古兜山保护区的事件有100余起，大
都是户外运动爱好者。此类事件发生时
间主要集中在每年5月至11月。”

近年来，随着登山、露营、徒步等运
动兴起，带火了一批“野景点”。但美景
背后，却潜藏危险。中国探险协会发布
的《2024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
显示，2024年我国境内共发生户外探险
事故 335 起，造成 84人死亡、92 人受
伤。迷路、被困、滑坠、落水4种事故类
型占事故总量的82%。

惠东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姚俊彬
告诉记者，白马山事故发生地是未开发、
未开放区域，危险系数高。事发区域地
形复杂、水流湍急，而且进山救援途中有
很多灌木，局部地区甚至没有道路，救援
风险高、难度大。

记者现场看到，白马山多个上山入
口已设置相关警示牌，但在一些社交平
台上搜索“白马山游玩”发现，仍有博主
用“玻璃水”“蓝眼泪”“出片圣地”等标签
引流，鲜有提及“禁止进入”标识和山洪
风险，有人还详尽分享停车、爬山、溯溪
攻略。

“野景点”的走红，折
射出人们对原生态探险
的向往，但背后隐藏的安
全、生态和管理困境，已
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

——一些“野景点”
被人为包装、推广引流。
在社交媒体与短视频平
台上，记者发现，一些“野
景点”被包装成“秘境”

“小众天堂”。为了点击
量，一些博主故意寻找危
险线路探秘，并冠以“神
秘”“罕见”等关键词推广
引流，但都不提野生路线
的风险隐患。尽管部分
图片、视频有白色小字标
注“存在风险”，但提示文
字常被折叠或弱化。

“一些游客喜欢去有
猎奇、冒险性质的未开发
领域，有些社交媒体推波
助澜，刻意宣传小众探险
路线，吸引游客涌入未开
放区域。”山东省精品旅
游促进会首席专家陈国
忠说。

——部分游客安全
意识缺失。未开发区域
的地形复杂性与气候多
变性远超普通景区。部
分户外新手在“打卡文
化”驱使下，仅凭所谓的

“网红攻略”贸然前行，却
缺乏专业装备和应急能
力。更为严峻的是，有些
区域没有通信信号、救援
通道，一旦遇险，不仅个
人生命安全受威胁，还需

耗费大量公共资源实施
救援。

“惠东作为旅游大
县，全县警情中救援类占
比接近五分之二，大多数
是山上迷路、有人被困等
突发情况；有些因为环境
复杂，救援难度大。”姚俊
彬说。

——执法难度大，违
法成本低。业内人士表
示，游客擅自进入核心
区、破坏自然资源等行
为，违反了自然保护区条
例等行政法规，属于行政
违法行为。一些游客为
逃避管理，经常夜间绕行
或破坏围栏，相关工作人
员很难及时发现。

方耀新说，对去“野
景点”的游客，相关工作
人员多以劝阻和教育为
主。现行法律法规对擅
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的处
罚力度相对较轻，一般罚
款100元至5000元不等；
部分游客存在侥幸心理，
拒不配合，甚至销毁证
据。

此外，“野景点”往往
是户外露营、野餐的聚集
地，游客走后常常垃圾遍
地，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
不良影响。“有些‘野景
点’是自然保护区或野生
动植物栖息地，游客活动
对自然生态链也会产生
影响。”惠东县应急管理
局局长涂志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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